大冶市永久基本农田调整补划方案项目征求意见公告
一、项目名称及采购编号、政府采购计划备案号
（一）采购编号：420281202503000783
（二）项目名称：大冶市永久基本农田调整补划方案项目
（三）政府采购计划备案号：420281-2025-01209
二、项目内容
（一）项目基本情况：
大冶市永久基本农田调整补划方案项目进行竞争性谈判方式实施采购，现邀请有意向的潜在供应商登记参与竞争性谈判。
（二）采购内容及要求：
（1）项目类别：服务类
（2）采购方式：竞争性谈判

（3）采购内容：大冶市永久基本农田调整补划方案项目，详见附件。
（4）合同履约期：2026年3月31日之前完成委托工作内容。

（三）项目预算：57.50万元，预算控制最高价：57.50万元。

三、征求意见截止日期
从2025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25日

四、征求意见的提交方式
（1）供应商应当在湖北省政府采购电子交易数据汇聚平台（网址：https://czt.hubei.gov.cn/zchj/user）注册并申请CA后，方可登录“交易系统”进行项目登记，对采购需求提出相关建议（应说明理由）应客观公正、实事求是。

（2）推荐使用Chromium内核浏览器（如：Google Chrome、360极速浏览器、Microsoft Edge）
五、采购文件或采购需求
大冶市永久基本农田调整补划方案项目，供应商须配备不少于3名具备规划相关专业中级（含）以上职称或注册城乡规划师资格的项目组成员。其他内容详见附件。
六、其他要求
（1）参与征集的供应商为本项目备选供应商，最终由谈判小组从合格的备选供应商中确定不少于三家（含三家）供应商参加谈判。如供应商受邀请后无故不参加谈判，将被列入不诚信供应商名单。

（2）供应商受邀后，须在湖北省政府采购电子交易数据汇聚平台（网址：https://czt.hubei.gov.cn/zchj/user）或供应商客户端下载本项目采购文件，并按要求递交响应文件，参加谈判
（3）本项目落实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小微企业）。所属行业划分为：〔其他未列明行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七、本项目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的情况
采购人：大冶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地址：大冶市新冶大道24号
联系人姓名：骆女士
联系电话：18062290599
采购代理机构：湖北公诚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大冶市港湖小区20栋一单元1903室
项目联系人：於成吉
联系电话：18086303131
大冶市永久基本农田调整补划方案项目采购需求
1、 采购项目名称
大冶市永久基本农田调整补划方案项目采购方案。
2、 预算经费
57.5万元。
3、 采购需求
完成大冶市永久基本农田补划调整方案成果内容，并按照省厅要求上报省厅审核并提交成果。
4、 技术要求
（一）成果资料包括以下内容：
1、永久基本农田调整补划方案报告
2、永农储备区上报表格
3、永久基本农田调出、调入情况表
4、永农储备区、地块调出、调入矢量数据库、永久基本农田布局优化数据库
5、其他相关附件
（二）质量技术要求：
1.符合《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管理办法》、《省厅办公室关于开展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补充更新工作的通知》鄂自然资办函〔2024〕176号、《湖北省自然资源厅 省农业农村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管理工作的通知》的要求。
2.成交供应商需针对本项目配置符合相关规定，并满足本项目要求的相应人员组成项目组，且项目组人员不得擅自更换，如因特殊原因确需更换人员时，须向采购人提交书面情况说明，且更换人员的技术水平与工作经验须与原工作人员水平相当。
3.成交供应商须委派固定项目负责人与采购人对接、汇报工作等事宜，独立按时完成相关成果编制工作，不得拖延工作进度及分包业务。
4.成交供应商须对本项目所属资料及工作开展过程中的文件资料、数据、结果妥善保管并尽保密之责，非经采购人同意，不得擅自公开或泄漏给他人。
5.成交供应商应对成果报告的真实性、正确性、可靠性及全部方案编制工作负责。
6.后续服务要求：在服务期限内，当成交供应商完成相关工作后，仍有义务和责任为采购人提供本项目相关的后续咨询指导服务及技术支持。
5、 商务要求
（1） 供应商资格要求

1、 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即：
（1）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 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 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2、 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本项目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
3、 为本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不得再参加本项目的其他招标采购活动。
4、 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未被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5、 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本项目为专门面向中小微企业，供应商须符合《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2017）》（国统字〔2017〕213号）中“其他未列明行业”对中小微企业划型的标准，并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
（2） 最高限价：57.50万元

（3） 服务周期：2026年3月31日之前完成委托工作内容
（4） 报价说明：供应商报价应包括完成本项目全部要求内容的费用（例如未列入的技术费用等均由供应商自主报价，采购人不承担二次费用）。对报价的准确性负责，任何漏报、错报等风险均由供应商承担；供应商的报价应充分考虑市场的价格因素，应包含服务人员报酬及社会保险费用、管理费、培训费、利润、税费、运费、风险及其他相关费用等全部费用；供应商的最终报价为固定价格，在合同的执行过程中固定不变。
供应商项目登记表
项目编号：420281202503000783
项目名称：大冶市永久基本农田调整补划方案项目
	供应商名称
（加盖公章）
	

	联系人姓名
	

	联系人电话
	

	联系人邮箱
	

	相关资料
	1、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自然人的身份证明；
2、 供应商符合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声明函；

3、 未与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其它供应商，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未为本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声明函；
4、 拟派符合本项目要求的人员资格（职称）证书；
5、 中小企业声明函。


1、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自然人的身份证明
供应商根据自身情况提供对应的证明材料：
1、法人
（1）企业法人（包括合伙企业）：提供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营业执照”；
（2）事业单位法人：提供有效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2、其他组织
（1）非企业专业服务机构：提供执业许可证等证明文件；
（2）个体工商户：提供有效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3、自然人：提供有效的自然人身份证明。（仅限中国公民）
2、 符合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声明函
大冶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供应商全称）

参加贵单位组织的大冶市永久基本农田调整补划方案项目（项目编号：420281202503000783）的政府采购活动，根据要求，郑重声明如下：
1、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 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 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7、 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供应商名称（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3、 未与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其它供应商，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未为本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声明函
大冶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供应商全称）

参加贵单位组织的大冶市永久基本农田调整补划方案项目（项目编号：420281202503000783）的政府采购活动，根据要求，郑重声明如下：
1、 未与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其它供应商，参加本项目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
2、 未为本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
3、 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供应商名称（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4、 符合本项目要求的人员资格（职称）证书
配备不少于3名具备规划相关专业中级（含）以上职称或注册城乡规划师资格的项目组成员
5、 中小企业声明函
〔使用于服务采购〕
本公司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的规定，本公司参加大冶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大冶市永久基本农田调整补划方案项目（项目编号：420281202503000783）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大冶市永久基本农田调整补划方案项目，属于《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2017）》（国统字〔2017〕213号）规定中的〔其他未列明行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承接企业为


（企业名称）

，从业人员



人，营业收入为



万元，资产总额为




万元
，属于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